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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史洪举

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涉
窨井盖相关刑事案件的指导意
见》。根据该意见，盗窃、破坏人
员密集往来的非机动车道、人行
道以及车站、码头、公园、广场、
学校、商业中心、厂区、社区、院
落等生产生活、人员聚集场所的
窨井盖，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
罪处罚；同时，对故意毁坏窨井
盖、擅自移动窨井盖，生产、销售
不符合安全标准、行业标准窨井
盖等行为的定罪也予以了明确。

在城市里，小小的窨井盖，
既见证着市政设施的齐全和完
善，又关乎着行走在上边的车辆
和行人的安全。因而，就该以严
密的法律体系和严肃的问责，切
实捍卫人们“脚底下的安全”。

梳理一些报道可知，行人或
车辆不慎坠入窨井盖的事件时
有发生。这些无辜的不幸者，有
的因坠入窨井盖导致伤残，有的
甚至导致死亡。而人们不幸坠入
窨井的主要原因，不外乎窨井盖
被窃走或挪移，或者窨井盖不符
合安全标准，无法承受人体的重
量。但无论何种原因，无辜的坠
入者才是最大的不幸者。当一个

人在大街上好好地走着的时候，
突然间就“不见了”，令人不寒而
栗，更让家属难以接受。

因而，显然有必要让那些贪
图小利而无视公共利益和他人
安全的盗窃、破坏窨井盖者承
担法律责任。譬如，盗窃、破坏
人流量较大的道路等地方的窨
井盖行为，直接威胁着不特定
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显然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理当对其盗窃、破坏行为所造
成的恶劣后果承担与罪责相适
应的法律责任。

此外，除人为的盗窃、毁坏
窨井盖行为外，生产作业不规

范、安全防范不到位，窨井设计、
施工不合理，生产、销售伪劣窨
井盖也关乎着众多人的“脚底安
全”。剑指这些行为，相当于为设
计者、生产者、销售者、施工者戴
上了金箍，倒逼其认真对待窨井
盖，不得马虎大意。而且，对窨井
盖负有管理职责的工作人员，严
重不负责任，导致人员坠井等事
故，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分别以
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
罪定罪处罚的意见，也将让那些
极不负责任的道路管理部门、物
业部门尝到苦果。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坠入
窨井事件中，绝大部分被害人难

以找到责任承担者，或者各个单
位之间推诿扯皮，导致其损失迟
迟得不到赔偿。而根据指导意
见，凡是发生人身伤亡事件的，
公安部门均应作为刑事案件调
查处理，这显然有利于查清责任
主体，尽最大限度维护被害人权
益，让其不至于求告无门。

窨井盖虽小，却关乎不特定
多数人的“脚底安全”。司法机关
细化了各种情形下破坏窨井盖
行为的定罪意见，无疑是对窨井
盖的全链条、全覆盖式保护，更
是对“脚底安全”的兜底保护。让
无辜的人不至于因“飞走的窨井
盖”而遭遇不幸。

葛公民论坛

殴打记者的背后，是对舆论监督的抗拒
□本报评论员 朱文龙

4月21日，河南省原阳县4名
遇难儿童在当地公墓安葬。多家
媒体记者经儿童家属同意，前往
现场采访。其间竟然遭遇20多名
不明身份人员强行阻拦，多名记
者遭遇暴力推搡和殴打，有的记
者衣服被撕烂，眼镜被踩坏，手机
更是当众被抢走。

用“殴打记者”的方式阻碍
正常的新闻采访，还暴力抢夺、
破坏记者的随身物品，此行径
可谓非常恶劣，不仅粗暴侵犯
了媒体的正当采访权，还涉嫌
违法犯罪，使当地的公信力大

为受损，给当地的形象“抹了
黑”。虽然原阳县委宣传部副部
长和原兴街道办事处主任赶到
被打记者所住酒店当面道歉，
新乡市市委书记也表示将针对
此事进行彻查，但是这起事件
还远称不上圆满解决。

事件中有一个细节耐人寻
味。记者被抢的手机虽然被归还，
但记者们却发现“一开机里面什
么都没有”，甚至连“通讯录都没
有了”。当记者追问为何出现这种
情况时，回答竟然是“不清楚”，至
于被抢手机是谁送给宣传部的，
对记者动手的人又是什么身份等
问题，这位副部长也没有给出明

确的答复。
如此“道歉”，与其说是来抚

慰被打记者的，更像是走过场应
付“任务”的。据报道，现场有至少
一名原阳县政府工作人员，此外，
原兴街道办事处主任也承认，事
发时有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场，但
是，这些公职人员并未上前制止
打人者的暴行。道歉如此“敷衍”，
反映出当地的公权力在面对舆论
监督，特别是“揭短”时，还存在抵
触和反抗情绪。

虽然中央曾多次召开会议，
指出“领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
交道的能力，接受舆论监督”，但
很明显，原阳有关部门并没有真

正领会中央的精神，更没有落实
到实际行动之中。多家媒体的记
者明明是在进行正常的采访活
动，却遭到了野蛮的暴力阻挠和
殴打。恶劣态度背后充斥的戾气，
反映出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对舆论
监督的拒绝态度，是对公民知情
权和法律的践踏。

针砭时弊、激浊扬清，是新闻
媒体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地各部
门要明白，新闻舆论监督并不
是帮倒忙 ,而是推动当前工作的
重要抓手 ,用得好就能推动工作
提速提效，反之 ,面对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 ,采取鸵鸟政策 ,甚至

“捂盖子”,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化

解矛盾，反而激化矛盾，引发次
生舆情。

具体到原阳这起事件，相关
部门除了要对此事进行彻查，对
暴力阻挠记者采访的不明身份
人员进行严厉追责之外，还应不
怕自揭其丑，按照信息公开条例
及时公开真相，以开放的态度和
法治的精神来应对各方面的监
督。唯有从根子上戒掉“舆论监
督过敏症”，为媒体发挥舆论监
督作用营造良好氛围，才能真正
挽回地方形象。

这些公职人员并未上前制止打人者的暴行，道歉还如此“敷衍”，反映出一
些地方的公权力机关，在面对舆论监督，特别是“揭短”时，还存在抵触和反抗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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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严肃追责捍卫“脚底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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